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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残办〔2019〕74 号 

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的若干政策

措施》的通知 

各市（州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 

经省政府领导同意，并经省政府残工委全体会议审议通过，

现将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的若干政策措施》印

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 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 

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四川省教育厅 

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四川省民政厅 

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商务厅 

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四川省扶贫开发局 共青团四川省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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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工商业联合会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 

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

2019 年 12 月 12 日 

关于进一步做好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的若干政策措施 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群体，需要格

外关心、格外关注”。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，对于缩小残疾人就

业状况与社会平均水平差距、更好实现残疾人自身价值、帮助残

疾人同全省人民一道共同迈进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。为进一步

做好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以人为

本、政府推动，市场导向、社会支持，政策优先、自主作为，在

保障残疾人享受普惠性就业创业政策和公共就业创业服务的基础

上，再给予特殊帮扶，进一步提升残疾人就业创业能力，拓宽就

业创业渠道，到 2025 年，残疾人总体就业状况不低于全社会平

均水平。 

二、提升就业创业能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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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残疾人文化教育。提高残疾学生生均公用经费标

准，义务教育阶段按每生每年不少于 6000 元执行，在财力允许

的情况下，其他教育阶段，由各地结合实际，适时适当提高残疾

学生生均拨款标准，并将生均经费向残疾学生多的学校倾斜。 

加大特殊教育投入，进一步扩大高中阶段特教资源和办学规

模，5 年内保证每个市（州）至少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开设高中

（职业高中）班。 

积极争取，逐步扩大单招单收残疾考生的高校所数和招生规

模。对自费学习并取得高等教育毕业证书的残疾人，可向常住地

县级残联申请学费资助。 

绩效工资分配向特殊教育教师（含随班就读资源教师）倾斜，

按照不低于当地中小学教师平均绩效工资水平 15%的幅度提高特

殊教育教师绩效工资水平。残疾学生因参加康复治疗等原因影响

学习的，应及时安排补课，并在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额以内给予教

师适当的奖励性工资。引导特殊教育学校和相关高校合作，定期

开展研讨和交流。鼓励慈善组织和特殊教育学校、相关高校合作，

加大慈善捐助力度，帮助残疾学生解决生活、学习等困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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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责任单位：教育厅、省残联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财政

厅、民政厅等。排在第一的为牵头单位，下同。） 

（二）提高残疾人就业能力。高中教育阶段学校和相关高校

要加强残疾学生职业规划教育、心理健康教育和就业指导，要安

排残疾学生从事力所能及的勤工俭学，提升就业能力，减轻经济

压力。选择一批优质职业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和职业培训机构，

开设残疾人培训专班，提升残疾人技能水平和就业能力，并为其

参加职业资格鉴定提供便利。将残疾青年作为重点，纳入国家三

年百万青年见习计划，组织他们积极参加见习，享受见习补贴和

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开展听障残疾人教师资格认定试点，帮助其

获得教师资格证书。 

（责任单位：教育厅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残联等） 

（三）提升残疾人创新创业水平。各级残联要会同人社、教

育、科技、农业、商务等部门，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残疾人培养

成长的全过程，对有创业意愿和培训需求的残疾人开展免费的创

业培训和提升培训。各级团组织要广泛整合各类青年就业创业资

源，支持残疾人创新创业。落实支持创新创业的便利化措施，拓

宽资金支持渠道，鼓励各类创新创业载体开辟残疾人服务专区，

为残疾人创新创业提供“一条龙”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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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责任单位：省残联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教育厅、科技

厅、经济和信息化厅、农业农村厅、商务厅、财政厅、团省委等） 

三、拓宽就业创业渠道 

（四）机关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带头招录（聘）残疾人。建

立残疾人定向招录和专项招聘制度。鼓励安置残疾人未达到法定

比例的机关事业单位拿出专门的职位（岗位），面向残疾人招录

（聘），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体检标准，统一安排和组织实施。鼓

励省、市、县各级党政机关拿出职位面向残疾人定向考录。省、

市级机关事业单位，可通过遴选、选聘等方式，定向从基层选调

残疾人。艰苦边远地区基层机关事业单位，可定向招录（聘）具

有本市、县户籍或在本市、县长期生活的残疾人。特殊教育学校

招聘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残疾人担任教师，可通过考核方式招聘。

因职能或岗位特殊不能或没有招录（聘）残疾人的机关事业单位，

可开发公益性岗位安排残疾人就业，将招录（聘）的残疾人计入

本单位安置残疾人就业比例。 

（责任单位：省委组织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残联等） 

（五）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招用残疾人。各类企业和社会组

织招用残疾人，按规定给予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。招用残疾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237


